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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国融乐养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暖心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山东联易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北海职业学院、北京金科职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城立扬（山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泰山医院、泰安市交运康养中心、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服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港福医养有限公司、泰安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附属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山医养中心）、济南鲁商福瑞达护理院有限公司、厦门爱赋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品安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华粹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肥城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荆丽艳、党帅、朱晓卓、张华、贾茜、钟杏梅、徐亚峰、郭念志、关延斌、尹贻峰、赵稳晴、侯明杰、徐歆、仇冰洁、赵庆庆、范丽、李伟、贾新静、王婧、杨健、张波、周楠、张晗、张培璐、李勇、王琨、马利文、万云云、曹慎怡、王俊婕、赵媛媛、孟文、吕政凤、宋爱梅、时康、王伟、郝志阔、贾洪信、泮昱钦、赵薇、黄建、徐云、马真子、张孟芳、孙祥福、刘丽菲、余欣蔓、赵峰、鹿敏、李冉、毛慧慧、赵莹。
引 言

为规范高职院校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学生的实习活动，防范实习过程中的伦理与安全风险，保障长者权益和学生职业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第一章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长者服务实习的伦理原则、实习各方职责、实习前准备、实习过程管理、风险识别与防控、突发事件处置及监督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职院校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含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学生的实习活动。适用对象包括：
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
接收实习生开展长者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实习单位
参加实习的学生
负责实习管理的相关管理人员（含院校导师、实习单位带教导师等）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长者服务实习
指高职院校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学生在实习单位（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进行的，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实践教学活动。
3.2 伦理风险
在实习过程中，因价值观冲突、角色责任模糊、决策不当等可能损害长者合法权益或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风险。
3.3 风险防控
对实习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人身、心理、信息、伦理等风险进行识别、评估、预警、干预和控制的过程。
3.4 实习督导
由院校导师和实习单位带教导师共同对实习生进行业务指导、行为监督和伦理支持的过程。
第四章 伦理原则
实习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基本伦理要求：
4.1 尊重长者人格与自主权
尊重长者的生活习惯、个人意愿和选择权利，不得强制、欺骗或诱导长者接受服务。
4.2 保护隐私与信息安全
未经长者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泄露长者个人信息、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隐私内容。
4.3 履行知情同意
涉及长者身体接触、特殊照护或个人信息使用时，应提前告知并取得长者或其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4.4 不伤害原则
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对长者造成身体、心理或尊严伤害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言语侮辱、身体约束、忽视照护等。
4.5 公平对待与服务公正
不得因长者的年龄、性别、疾病、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给予差别对待，应平等提供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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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习各方职责
5.1 院校职责
实习组织：制定实习计划，安排实习岗位，签订实习协议
伦理教育：开展岗前伦理与风险防控培训
过程监督：定期巡查实习情况，跟踪学生实习表现
5.2 实习单位职责
岗位安排：提供适合实习生的服务岗位，明确工作边界
日常管理：配备带教导师，执行考勤与行为管理
安全保障：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
5.3 实习学生职责
遵守规范：严格执行实习纪律和操作规程
尊重长者：以礼貌、耐心、关怀的态度对待长者
主动沟通：及时向带教导师反馈问题和困难
及时报告：发现风险隐患或异常情况立即上报
第六章 实习前准备
实习开始前应完成以下工作：
6.1 签订实习协议
院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实习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责任边界及争议处理方式。
6.2 开展岗前培训
培训内容至少包括：
伦理知识（尊重、隐私、知情同意等）
风险识别（常见风险类型与判断方法）
应急处置（突发事件报告与初步处置流程）
6.3 购买实习保险
院校应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4 进行健康与心理评估
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健康进行评估，确保其能够胜任实习岗位要求。
第七章 实习过程管理
7.1 实行双导师制
配备院校导师和实习单位带教导师，共同负责实习生的业务指导与行为监督。
7.2 定期督导与记录
带教导师应定期对实习生进行督导，并填写督导记录表，内容包括实习表现、伦理行为评价、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7.3 建立沟通与反馈机制
院校与实习单位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如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及时互通实习生情况。
7.4 禁止单独承担高风险服务任务
实习生不得在无带教导师在场的情况下，单独承担以下任务：
失能老人搬运与翻身
鼻饲、导尿等侵入性操作
约束措施的实施
其他经评估为高风险的照护服务
第八章 风险识别与防控
8.1 人身安全风险及防控
	风险类型
	防控措施

	防跌倒
	保持地面干燥、清除障碍物，实习生需掌握老人起身、行走的辅助技巧

	防暴力
	识别有攻击行为的老人，保持安全距离，遇冲突及时呼叫带教

	传染病防护
	严格执行手卫生，正确佩戴口罩、手套，接触体液后规范处置


8.2 心理风险及防控
	风险类型
	防控措施

	情绪压力
	定期开展心理疏导，设置实习生倾诉渠道

	职业倦怠
	合理安排实习强度，组织案例分享与减压活动


8.3 信息风险及防控
	风险类型
	防控措施

	隐私泄露
	不得拍照、录像或对外讨论长者隐私信息

	不当记录
	记录应客观真实，不得随意涂改或编造


8.4 伦理风险及防控
	风险类型
	防控措施

	边界模糊
	禁止与长者建立超出服务关系的私人往来

	不当干预
	不得替代监护人做出医疗或生活决策


第九章 突发事件处置
9.1 现场处置与报告机制
发生突发事件（如长者跌倒、暴力冲突、实习生意外受伤等），实习生应立即：
采取初步处置措施（如呼叫帮助、止血、安抚等）
在10分钟内报告带教导师或实习单位负责人
院校应在2小时内获知事件基本情况
9.2 应急联络与协同处置
院校与实习单位应建立应急联络人制度，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必要时启动联合应急处置。
9.3 事后评估与改进
事件处理完毕后，应组织专题分析，查明原因，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培训内容。
第十章 监督与改进
10.1 实习过程抽查与记录检查
院校应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实习过程抽查，查阅督导记录和实习日志，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10.2 投诉与申诉处理机制
建立实习生投诉与申诉渠道（如匿名信箱、指定联系人），保护实习生合法权益。
10.3 定期评估与持续完善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标准执行情况评估，收集各方意见，适时修订本文件。
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    发 布










